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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２

证券简称：

ＳＴ

琼花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９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本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同时披露了《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

项继续停牌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３８

号）。因第一大股东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琼花集团”）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全部

３０

，

４８６

，

４２２

股股份转让给广东

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鸿达兴业集团”）及广东鸿达兴业集

团、债权银行可能向法院申请通过司法处置琼花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方式

实现其债权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起继续停牌。

继续停牌期间，广东鸿达兴业集团与琼花集团就股份转让价格、转让价

款及支付等具体事项进行商谈。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双方就股份转让事项

未能签署正式协议，仍需进一步沟通。 但若股份转让事项双方仍未能达成一

致并签署正式协议，广东鸿达兴业集团、债权银行将可能向法院申请通过司

法处置琼花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方式实现其债权，最终仍会导致本公司第

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由于上述股份转让和司法处置股份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全体股

东及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经申请，

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本公司将将充分关注

上述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上述股份转让或司法处置股份等

事项确定后，本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为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

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２

证券简称：

ＳＴ

琼花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０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日前，本公司收到案号为（

２０１１

）扬邗商初字第

０３３２

号应诉通知书、传票

等法律文书，本公司债权银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开发区支行（以下

简称“江苏银行扬州开发区支行”）向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邗江

法院”）提起诉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本公司将诉讼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情况

１

、诉讼基本情况

日前，本公司收到案号为（

２０１１

）扬邗商初字第

０３３２

号应诉通知书、传票

等法律文书， 邗江法院受理原告江苏银行扬州开发区支行诉讼被告一本公

司、被告二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琼花集团”）、被告三于在青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

日， 本公司为偿还原告江苏银行扬州开发区支行垫付的银

行承兑汇票款向原告贷款

３５０

万元 （另江苏银行扬州开发区支行仍垫付票款

４２６

，

０４５．０８

元），年利率

７．２５４％

，按季结息，逾期借款罚息按从逾期之日起在合

同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

５０％

， 借款期限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

日。琼花集团、于在青为上述贷款及垫付汇票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贷款到期

后，本公司无法支付贷款本金、垫付汇票款及其利息，琼花集团、于在青也未

履行担保义务，故江苏银行扬州开发区支行先向扬州市维扬区人民法院（以

下简称“维扬法院”）申请诉前保全（诉前保全情况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披露的

临

２０１１－０３７

号公告），后向邗江法院提起诉讼。

２

、诉讼请求

（

１

） 判令本公司偿还原告江苏银行扬州开发区支行借款本金

３

，

９２６

，

０４５．０８

元，利息暂算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为

１

，

４１７

，

１５７．２４

元，共计人民币

５

，

３４３

，

２０２．３２

元。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后继续按合同的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

５０％

计收

罚息。

（

２

）判令本公司给付原告律师代理费

８７

，

７８２

元。

（

３

）判令琼花集团、于在青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４

）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３

、诉讼阶段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开庭。

４

、其他事项

邗江法院未查封本公司资产，也未冻结琼花集团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二、上述事项、以前披露诉讼等重大事项影响及应对措施

经初步核查，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邗江法院和维扬法院未查封本公司

资产和冻结本公司银行账号；江苏银行扬州开发区支行等其他债权银行也未

从本公司银行账号中扣款用于归还贷款本金或利息，目前，本次诉讼及以前

披露的重大诉讼事项对本公司生产经营状况未造成重大影响。

日后，一方面本公司债权银行可能向法院申请查封本公司资产、冻结银

行账户等，另一方面本公司债权银行可能向法院申请司法处置琼花集团持有

本公司股份偿还其债务，因此，该等事项对本公司的影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本公司仅靠自身能力难以化解上述风险，本公司将积极寻求他方帮助以顺利

化解风险。

三、其他事项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本公司已披露的五笔诉讼涉及金额

为

１３

，

０５８．２２

万元（部分诉讼请求中利息未予以计算）。 本公司本次披露的一

笔诉讼涉及金额为

５４３．１０

万元（未计罚息），故本公司目前六笔诉讼涉及金额

为

１３

，

６０１．３２

万元（部分诉讼请求中利息、罚息未予以计算，故实际金额高于

１３

，

６０１．３２

万元）占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总资产的

５２．３５％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除上述及已披露的诉讼事项外，本公司未收到法

院有重大影响的起诉书或仲裁申请书、受理（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不存

在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六、备查文件

（一）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

）扬邗商初字第

０３３２

号应诉通知书。

（二）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

）扬邗商初字第

０３３２

号传票。

特此公告。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根据 《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于 2011年 10月 28日 (T+2日) 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栋 2楼主持了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3” 位数： 375�875�960

末“4” 位数： 5650�7650�9650�1650�3650�8185

末“5” 位数：

22911�35411�47911�60411�72911�85411�97911�

10411

末“6” 位数：

032834�232834�432834�632834�832834�

593039

末“7” 位数： 6443926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

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31,056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

认购 500股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A股股票。

发行人：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31

日

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根据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8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栋 2楼主持了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

果公告如下：

末 尾 位 数 中 签 号 码

末“3” 位数 053��303��553��803

末“4” 位数 3094��5094��7094��9094��1094

末“5” 位数 78748

末“6” 位数

139898��264898��389898��514898��639898��764898

889898��014898

末“7” 位数

4437451��5687451��6937451��8187451��9437451

0687451��1937451��3187451

末“8” 位数 02793804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

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45,820 个，每个中签号码

只能认购 500股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A股股票。

发行人：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10

月

31

日

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

股票简称：

＊ＳＴ

罗顿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０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９

号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实施其他

特别处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本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处理

本公司因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连续两年发生亏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起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特别处理，股票简称变更为“

＊ＳＴ

罗顿”。

二、关于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警示的处理并保留实施其他

特别处理的理由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

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３－１２７

号）。 经审计，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０

，

０３７

，

６６５．５２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为

２０

，

０９５

，

６８７．４８

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主营业务利润构成中酒店经营及管

理仍处于亏损状态，装饰工程业务

２０１０

年度虽较上年有较大增长，但还不足

以弥补酒店经营业务的亏损。

２０１０

年度本公司利润主要来源为投资北京罗顿

沙河高教园区投资项目所得的投资分红收益，而该项目的分红收益具有不确

定性等因素。 同时，公司与上海时蓄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合作的“上海名门世家

商业广场”项目未产生任何收益。 鉴于以上原因，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关于申请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实施其他特

别处理的请示》。 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批准。

１

、参见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北京沙河高教园项目专

项审计报告（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３－９９

号）》，该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２

、参见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上海名门世家四期商业

广场项目专项审计报告（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３－１００

号）》，该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１０ 月２８ 日

股票简称：

＊ＳＴ

罗顿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０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０

号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实施其他特别

处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批准，同意本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同时对

公司股票实施其他特别处理。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停牌一天，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恢复交易，公司股票简称将由“

＊ＳＴ

罗顿”变更为“

ＳＴ

罗顿”，股票

代码仍为

６００２０９

，股票交易价格日涨跌幅限制为

５％

。

特此公告。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１０ 月２８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６２

证券简称：东方钽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４

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配股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配股简称：东方

Ａ１

配；配股代码：

０８０９６２

；配股价格：

１０．６８

元

／

股。

２

、 本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深圳证

券交易所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３

、本次配股网上认购期间公司股票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Ｔ＋６

日）验资公

司股票继续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Ｔ＋７

日）将公告配股结果，公司股票复牌交

易。

４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配股说明书摘要》 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

报》上，《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配股说明书》全文及其他相关

资料刊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资

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内容。

５

、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安排确定，将

另行公告。

６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东方钽

业”） 配股事宜经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公司第四届二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６４８

号文件核准。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３

、配股比例及数量：

本次配股以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Ｔ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的总股本

３５

，

６４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配售

２．５

股，共计可配

股份数量

８

，

９１０

万股。 配售股份不足

１

股的，按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处

理。 配股实施前，若因公司送股、转增及其他原因引起总股本变动，配股数量

按照总股本变动的比例相应调整。

公司控股股东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已承诺以现金全额认购其

可配股份。

４

、配股价格：本次配股价格为

１０．６８

元

／

股，配股代码为“

０８０９６２

”，配股简称

为“东方

Ａ１

配”。

５

、发行对象：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东方钽业全体股

东。

６

、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７

、承销方式：代销。

８

、本次配股主要日期：

本次配股发行期间的主要日期与停牌安排如下：

交易日 日期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Ｔ－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

、

发行公告及

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Ｔ－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配股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Ｔ＋１

日

—Ｔ＋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

配股提示性公告

（５

次

）

全天停牌

Ｔ＋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验资 全天停牌

Ｔ＋７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

发行结果公告日

；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

准日或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日及发行

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以上日期为证券市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办法

１

、配股缴款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Ｔ＋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Ｔ＋５

日）的深圳证券交易

所正常交易时间，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２

、缴款方法

原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

在股票托管券商处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配股代码

“

０８０９６２

”，配股价

１０．６８

元

／

股。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止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

配股比例（

０．２５

），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权益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指南 （

２０１０

年版）》

中的零碎股处理办法处理，请投资者仔细查看“东方

Ａ１

配”可配证券余额。 在

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配股数量限额。

３

、原股东所持股份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的，分别到相应营业部

认

购。

三、发行人和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１

、发行人：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冶金路

法定代表人：张创奇

联 系 人： 叶照贯 党丽萍

联系电话：

０９５２－２０９８５６３

传 真：

０９５２－２０９８５６２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

２８

号恒奥中心

Ｄ

座

法定代表人：矫正中

联 系 人： 黄峥 刘存 牛旭东 吕灿林 袁志伟 刘吉峰 刘洪武

王禹夫 杨汉波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８５７３８２８

传 真：

０１０－６８５７３８３７

特此公告

发行人：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３１日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定价、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重要提示

１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玉龙股份”）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７

，

９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６４６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及主

承销商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

资金申购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数量为

７

，

９５０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０４％

，其中网下发行数量

１

，

５９０

万股，占发行总

量的

２０％

，网上发行数量

６

，

３６０

万股，占发行总量的

８０％

。

３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０．８０

元

／

股。本公

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配售结果， 并披露了本次发行定价的相关信息，包

括：在主承销商提供的发行人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及对应的估值水平、发行人

可比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指标，以及所有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等统计数据。

４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工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Ｔ

日）结束。在初步询价

阶段提交了有效报价的

２５

家询价机构管理的

３４

家配售对象中， 有

３４

家配售对

象参与了网下申购，其中

３４

家按照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Ｔ－１

日）公布的《江苏玉

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下发行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缴付申购资金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网下发行过程已经上海市锦天城律

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５

、达到本次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１０．８０

元

／

股并满足《网下发行公告》要求

的配售对象为

２３

个，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网下发行公告》的配售原则进行

配售；另外

１１

个申购价格低于本次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１０．８０

元

／

股的配售对象

未获得配售。

６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Ｔ－１

日）公布的《网下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

出亦视同向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通知。

一、网下累计投标询价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修订）及相关法规的要求，按照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配售对象名单对

网下配售对象的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根据网下申购以及申购资金到账情况，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最终统计

如下：

经核查， 初步询价提交报价高于价格区间下限

９．００

元

／

股的

２５

家询价对象

管理的

３４

家配售对象中，有

３４

家参与了本次网下申购报价，其中

３４

家及时足额

缴纳了申购款。

网下冻结资金总额为

１５７

，

３３４

万元。 其中，达到发行价格

１０．８０

元

／

股并满足《网

下发行公告》要求的配售对象为

２３

家，对应的有效申购总量为

１０

，

７１０

万股，有效申

购资金总额为

１１５

，

６６８

万元，网下配售比例为

１４．８４５９３８３８％

，认购倍数为

６．７４

倍；有

１１

家配售对象的申购价格低于本次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１０．８０

元

／

股，未获得配售。

二、发行价格及对应市盈率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网下申购情况，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

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及市场情况等，在发行价格区间内协商确定本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０．８０

元

／

股，该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

１

）

１４．４０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０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

２

）

１９．２９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０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三、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结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２３３

，

５７５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５

，

７３７

，

２２９

，

０００

股。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

验，网上冻结资金量为

６１

，

９６２

，

０７３

，

２００

元，网上最终发行股数为

６

，

３６０

万股，网

上中签率为

１．１０８５４９０９％

。

本次网上发行配号总数为

５

，

７３７

，

２２９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１５７３７２２９

。

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锁定期。

四、网下配售结果

根据网下申购及申购资金到账情况，经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见证、安

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本次网下有

２３

个配售对象获得配售，对应

的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０

，

７１０

万股，有效申购资金总额为

１１５

，

６６８

万元，网下配售

比例为

１４．８４５９３８３８％

，认购倍数为

６．７４

倍。

网下配售对象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３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计算。根据《网下发行公告》的规定，本公告

一经刊出亦视同向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通知。

网下所有获配投资者名单、有效申购股数及获配数量情况列示如下：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申购数量

（

股

）

获配股数

（

股

）

１

泰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６

，

９１８

２

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３

，

３０５

３

中海环保新能源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８

，

４５９

４

中邮中小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８

，

４５９

５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９５０

，

１４０

６

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４５

，

３７８

７

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８

，

４５９

８

诺安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６

，

９１８

９

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４１５

，

６８６

１０

华泰紫金

２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６

，

９１８

１１

江海证券自营投资账户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６

，

９１８

１２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９３

，

８３７

１３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１５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３６０

，

５１４

１４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０７８

，

４３１

１５

普惠证券投资基金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

）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８

，

４５９

１６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１５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３６０

，

５０４

１７

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６

，

９１８

１８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１８７

，

６７５

１９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３３６

，

１３４

２０

华夏收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６

，

９１８

２１

华夏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１８７

，

６７５

２２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８

，

４５９

２３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６

，

９１８

注：上表内的“获配数量”是以本次发行网下配售比例为基础，再根据《网

下发行公告》规定的零股处理原则进行处理后的最终配售数量。

另外

１１

个申购价格低于本次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１０．８０

元

／

股的配售对象

未获得配售。

五、网下初步询价的报价情况

１

、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

序号

询价对象

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类别

拟申购价格

（

元

）

拟申购数量

（

万股

）

１

国信证券

国信

“

金理财

”

多策略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证券

９．８０ １００

２

渤海证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７．２０ ８００

３

中天证券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８．５０ ３００

４

潞安财务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

户

财务

９．５０ ４００

５

潞安财务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

户

财务

８．５０ ４００

６

富国基金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 基金

８．７０ １００

７

富国基金 富国优化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７．５０ ３００

８

富国基金 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８．７０ １００

９

联华国际信托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信托

７．５０ ６８０

１０

华安基金 华安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６．９６ １００

１１

金鹰基金 金鹰中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１２．０８ １００

１２

泰信基金 泰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１２．００ １００

１３

国联信托 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信托

１２．３０ ２００

１４

长盛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五组合 基金

７．００ ３００

１５

长盛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五组合 基金

８．００ ３００

１６

长盛基金 长盛积极配置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７．００ ３００

１７

东吴基金

东吴价值成长双动力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基金

９．５０ １００

１８

光大保德信

基金

光大保德信增利收益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基金

７．００ ２００

１９

华夏基金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１２．００ ８００

２０

华夏基金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

１２．００ ９００

２１

华夏基金 华夏收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１２．００ １００

２２

华夏基金 华夏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１３．００ ８００

２３

华泰证券 华泰紫金

２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证券

１１．６０ ２００

２４

鹏华基金

普惠证券投资基金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

）

基金

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５

湘财证券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８．５０ ２００

２６

博时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基金

１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７

南方基金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１０．５０ ３２０

２８

南方基金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８．００ ８００

２９

天津信托 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信托

７．５０ １００

３０

大成基金 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１０．００ ２００

３１

民生加银基金 民生加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１１．００ １００

３２

泰康资产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年

金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

保险

７．１８ １００

３３

泰康资产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

金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

保险

７．１８ １００

３４

国泰君安证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

户

证券

６．００ ５００

３５

国泰君安证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

户

证券

５．１０ ３００

３６

中邮创业基金

中邮中小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基金

１１．７０ １００

３７

交银施罗德基金 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３８

交银施罗德基金 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１０．５０ ３００

３９

中银国际证券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红基金宝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

证券

８．００ １００

４０

嘉实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基金

９．００ １５９０

４１

嘉实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基金

９．００ １４００

４２

江苏瑞华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自有资

金投资账户

推荐

１０．０１ ８００

４３

招商基金 招商安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９．５０ ４００

４４

招商基金 招商安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９．００ １００

４５

招商基金 招商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９．５０ ３５０

４６

招商基金 招商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１０．００ ３５０

４７

招商基金 招商安瑞进取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９．５０ ４００

４８

中国人保资产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

险产品

保险

７．００ １５９０

４９

江海证券 江海证券自营投资账户 证券

８．５０ ３００

５０

江海证券 江海证券自营投资账户 证券

９．５０ ２００

５１

江海证券 江海证券自营投资账户 证券

１０．００ ３００

５２

长江证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１１．５０ １００

５３

中海基金 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４

中海基金

中海环保新能源主题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１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５

广发基金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９．００ １００

５６

诺安基金 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１１．８０ １００

５７

诺安基金 诺安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８．００ １００

５８

诺安基金 诺安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８．７０ １００

５９

诺安基金 诺安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９．００ １００

６０

东北证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６．００ ３００

６１

东北证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６．５０ ３００

６２

云南国际信托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信托

１０．００ ２００

６３

云南国际信托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信托

１１．００ ２００

６４

信达澳银基金

信达澳银领先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

８．２５ ２００

６５

中国轻工

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自有资

金投资账户

推荐

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２

、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

根据主承销商出具的玉龙钢管投资价值研究报告， 结合相对估值和绝对

估值方法，基于各种估值运算，并综合考虑公司的市场地位和成长性，研究员

认为公司合理价值区间为

１０．７３

元

／

股

～１２．４７

元

／

股，本次发行累计投标询价截止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

２０１０

年平均市盈率为

３３．０９

倍。

发行人：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4,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1676

号文）核准。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

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

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

、网上路演时间：

2011

年

11

月

1

日（

T-1

日）

14:00-17:00

；

2

、网上路演网址：中小企业路演网

http://smers.p5w.net

；

3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

人员。

《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

要》已刊登于

2011

年

10

月

25

日（

T-6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

资料可在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31

日


